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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 話重點——障礙與性別*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編輯部引言：長期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 的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於 2019 年出版 ｢CRPD 話重點：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的關
鍵 15 講 ｣。為使讀者有機會以人權的觀點，認識性別與障礙者議題的交
織，本刊邀請聯盟授權該書的第六回，期待藉此領著讀者思考與認識 ｢ 歧
視 ｣ 的多元面向。

本文為「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授權刊登，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CRPD 話重點 —— 障礙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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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男女平等到性別平權，這些基本價值現在幾乎已是人人熟知。我國行政院主
計處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DP) 創編 ｢ 性別不平等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根據賦權、勞動市場、生殖健康三大面向，計算得出近年臺灣的 GII 約
落在 0.05 至 0.06 之間，在全世界已是排名前十的進步國家。

這些數據告訴我們臺灣生理女性在教育、就業與健康上與生理男性的差距越來越
小，但若仔細揭開被 ｢ 平均 ｣ 掉的其他因素後，會不會發現主要受益者其實多是那些
身為中產階級、漢人、異性戀與 ｢ 健全人 ｣ 的都市青年女性而已呢？障礙婦女究竟是
否踏著同樣速度的步伐邁向平等？而追上了同樣相對弱勢的障礙男性就算 ｢ 平等 ｣ 了
嗎？實際上，她們遭遇的多重歧視與交織歧視，仍然經常受到忽略。

那些在平等表象下被 ｢ 平均掉 ｣ 的不平等：｢ 多重歧視 ｣ 與 ｢ 交織歧視 ｣

你可曾想過臺灣女性障礙者的處境是什麼情況？根據 2016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初次國家報告所提供的數據，我國女性障礙者不識字比例為 26.43％，男性障
礙者為 7.35％，各級教育階段障礙學生男女比例則為 67％及 33％，差異可說是相當
懸殊。另外，障礙女性整體就業率為 11.8％，這也遠低於障礙男性 (22％ ) 和非障礙
女性 (48.7％ )。根據 2015 年性平會家庭暴力 / 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概況之統計
資料 ( 表一 )，不只女性受害比例遠高於男性，障礙婦女受害率 (0.796％、0.176％ )
又高於非障礙女性 (0.371％、0.039％ )。

這些數據提醒我們，障礙婦女在性別與障礙的雙重身分下，往往受到更多的限
制，並在教育、工作、醫療、近用司法及參與政治等各個領域受到不平等對待。全球
各國如此，臺灣也不例外１。

CRPD 的起草者嚴肅地認知到女性障礙者飽受多重歧視的事實，特別訂出第 6 條
此一橫跨公約各項權利的條款，要求各國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婦女獲得充分發
展、提高地位及賦權增能，平等享有及行使 CRPD 所揭示之人權與基本自由。這邊所
指的障礙婦女並不限於生理女性，而是也應該包含 LGBT 族群中自我認同為女性者。

關於其他可能的歧視理由 (grounds for discrimination) 與歧視形式，請參見《CRPD 話重點》
第 0 回〈什麼是平等？如何不歧視？〉

1

專題企劃 / 國際人權公約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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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CRPD 委員會在 2015 年發布的第 3 號《一般性意見》中，不只為多重
歧視 (multiple discrimination) 提出更清晰的定義，甚至根據不同歧視理由２ 的互
動方式，進而區分出交織歧視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的概念。

所謂 ｢ 多重歧視 ｣，指的是多種歧視理由獨立併行，造成歧視加重的狀況。例
如目前職場上仍普遍存在阻礙女性發展的玻璃天花板，多數就業環境也仍充滿障礙，

那麼障礙婦女就必須耗費比其他人更大的心力去對抗這兩種歧視。

至於 ｢ 交織歧視 ｣，則是多種歧視理由以某種不可分割的方式交互作用的情況。

例如，由於女性具備生育能力，但當社會普遍存在障礙者不符優生學的偏見，很可
能會讓障礙婦女更容易面臨生育自主權的限縮，甚至是在孩童時期就被家人帶去強
制絕育３。 相對而言，這樣狀況卻較不容易發生在障礙男性與非障礙女性身上，因此
這便是一種結合了性別及障礙兩種理由、無法切割開來的交織歧視。

 
打擊與消除多重歧視的關鍵：雙軌途徑！

放眼全球，各國政府在擬定障礙政策經常忽略婦女的處境，而規劃婦女政策時
又往往輕忽障礙議題。就像臺灣政府雖在 2011 年制定了《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內
容雖洋洋灑灑宣示保障與落實婦女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但是卻
沒有從 ｢ 障礙婦女 ｣ 為主體出發規劃具體政策，更缺乏對於具有障礙等不同身分之
婦女處境的全面性調查統計、研究、以及法規政策之人權與性別影響評估。

因此 CRPD 第 3 號《一般性意見》第 27 段提醒，國家應該採取所謂的 ｢ 雙軌途
徑 ｣(twin-track approach)：一方面要確保所有相關的國家行動政策以及施政計畫
皆系統性地納入障礙婦女與女童的權利保障，另一方面也要採取專門針對障礙婦女
的特別措施與監測計畫，如此才能雙管齊下，消除障礙婦女特別面臨的歧視問題。

唯有意識到多重不利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我們才有可能找出所有妨礙性別平等的絆
腳石，並真正落實不分障礙者的基本人權。

參見 2017 年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 17 個團體共同提出之《平行報告》第 6 條內容。3
障礙者的人身完整與生育自主權，請見《CRPD 話重點》第 10 回〈生育及家庭權篇〉討論。2

CRPD 話重點 —— 障礙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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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從數據看來，障礙婦女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的威脅

被害人 全國總
人口數

總計

63,730 17,300 27.1% 45,877 72.0% 533 0.9% 0.148% 0.389%23,492,074 11,712,047 11,780,027

22,336,424 11,056,603 11,279,821

1,155,650 655,444 500,206

57,366 14,962 26.1% 41,896 73.1% 478 0.8% 0.067% 0.371%

6,394 2,338 26.6% 3,981 62.3% 75 1.2% 0.202% 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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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概況

被害人 全國總
人口數

總計

6,215 939 15.1% 5,228 84.1% 48 0.8% 0.008% 0.044%23,492,074 11,712,047 11,780,027

22,336,424 11,056,603 11,279,821

1,155,650 655,444 500,206

5,144 760 14.8% 4,347 84.5% 37 0.7% 0.007% 0.039%

1,071 179 16.7% 881 82.3% 11 1.0% 0.027% 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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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重歧視與交織歧視， 第 3 號《 一般性意見 》 也逐一討論障
礙婦女經常遭遇到的其他歧視形式。例如，若一國法律與政策明文排
除 障 礙 婦 女 請 領 相 關 健 保 給 付 的 資 格， 這 便 是 一 種 直 接 歧 視 (direct 
discrimination)。又比如說目前許多哺乳室的環境設施並不適合乘坐輪椅
的婦女使用，這種外觀上看起來中性、實際上未曾考量障礙者需求的情況，

便是一種間接歧視。

當上述歧視情形不只發生在單一個案，而是深植於歧視性傳統文化
或社會規範中， 那麼更可以稱之為結構性 / 系統性歧視 (structural or 
systemic discrimination)。比如障礙婦女遇到家庭暴力案件時，由於溝通
上的障礙與文化上的不友善，就算向司法單位求助，她們的證詞往往不會
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視與採信，結果可能導致申訴遭到駁回或是轉由社福單
位處理，更加惡化其孤立無援的狀況。

其次，在女性仍作為主要家庭照顧者的臺灣社會中，照護障礙家屬的
責任往往也由母親、姊妹等女性角色承擔，她們也容易遇到第 6 號《一般
性意見》第 20 段提及的連帶歧視 (discrimination by association)，像是
障礙者的母親很可能會因為她們照顧孩童的需求而被雇主刁難與質疑工作
品質。不過在愛爾蘭、西班牙、厄瓜多等國家的新興實踐中，如果雇主拒
絕提供障礙者家屬合理調整，也將構成 ｢ 基於障礙的歧視 ｣。( 見聯合國人
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2016 年報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5 條規定
的平等與不歧視〉(A/HRC/34/26) 第 25 段 )

腦力激盪：還有哪些與障礙和性別相關的歧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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